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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0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7年第 37号（以下简称新公告或 37号公告），新公告自 2017年 12月 1 日起执行。 

 

新公告适用于除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承包工程作业和提供劳务外的涉及源泉扣缴的事项。（非居民企

业在中国境内承包工程作业或提供劳务的不适用本次公告，仍适用 2009 年 3 月 1 日起执行的国家税务总

局令第 19号等原规定） 

 

现就新公告的要点以及与原规定比较主要的变化点分析如下： 

适用范围

适用除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承包工程作业和

提供劳务外的源泉扣缴事项。

具体包括非居民企业的下列项目所得：1）不

动产转让所得。2）权益性投资资产转让所

得。3）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所得。4）利

息所得、租金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

合同备案
除税务机关明确提出要求的情形外，不再要求

扣缴义务人普遍进行合同备案登记。

“国税发〔2009〕3号”（*）第五条规定，扣

缴义务人每次与非居民企业签订涉及源泉扣缴

事项的业务合同时，应当自签订合同（包括修

改、补充、延期合同）之日起30日内，向其主

管税务机关报送《扣缴企业所得税合同备案登

记表》、合同复印件及相关资料

税款清算
多次付款的合同项目，不再要求扣缴义务人办

理税款清算手续。

“国税发〔2009〕3号”第十八条规定，对多次

付款的合同项目，扣缴义务人应当在履行合同

最后一次付款前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

合同全部付款明细，前期扣缴表和完税凭证等

资料，办理扣缴税款清算手续。

投资收益

纳税时点

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的，相关应纳税

款扣缴义务发生之日为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

资收益实际支付之日

“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24号公告”（*）规定，

应在作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日期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如实际支付时间先于利润分配决定日期

的，应在实际支付时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分期收款财产转让

纳税时点

采用分期收款方式取得的财产（含股权）转让

收入允许分期纳税，且先按收回投资成本处

理，再就转让所得纳税。

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

款

扣缴义务人未依法扣缴或者无法履行扣缴义务

的，由取得所得的非居民企业向所得发生地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税款。非居民企业未按规

定申报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可以责令限期缴

纳，非居民企业应当按照税务机关确定的期限

申报缴纳税款；非居民企业在税务机关责令限

期缴纳前自行申报缴纳税款的，视为已按期缴

纳税款。

事项 新公告（37号公告） 原规定

“国税函[2009]698号”（*）规定：非居民企

业转让中国居民企业的股权，应自合同、协议

约定的股权转让之日(如果转让方提前取得股权

转让收入的，应自实际取得股权转让收入之日)

起7日内，到被转让股权的中国居民企业所在地

主管税务机关（负责该居民企业所得税征管的

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以下是针对上表⑤项的具体说明： 

   按照本公告第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如果非居民企业采取分期收款方式取得应源泉扣缴所得税的同一项

转让财产所得，其分期收取的款项可先视为收回以前投资财产的成本，待相关成本全部收回后，再计算并

扣缴应扣缴税款。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按照“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13年第 40号”的规定，境内机构

和个人向境外单笔支付等值 5万美元以上的外汇资金依然需要向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进行税务备案。 

 

    本文中出现的（*）的说明： 

    ①国税发（2009）3号  自 2017年 12月 1日起 全文废止 

②国家税务总局 2011 年 24号公告  自 2017年 12月 1日起第 5条、第 6 条失效 

③国税函（2009）698 号  自 2017年 12月 1日起 全文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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